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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IJ(CITES) 旨在对公约附录物种的国际贸易进行监控和管理，以

确保其免受灭绝威胁。三十多年来， CITES 公约己对超过三万种动植物种实施了不同等级的保护，在一

定程度上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可持续开发利用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第十三届 CITES 缔约国大会[2J于

2004 年 10 月 2 日至 14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全球共有 160 多个国家、200 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了

会议。会议对 64 项行政管理类工作文件及 50 件公约附录物种修订类工作文件进行了审议，与水生生

物有关的工作文件共有 17 件，其中有 13 件经过审议获得通过或取得了进展，这将对国际间的水生野生

动物贸易管理乃至国内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1 CI1ES 水生生物贸易管理进展情况介绍

本次大会与水生生物有关的 17 件工作文件中， 6 件涉及附录物种修订，获得通过的议题分别为伊

河豚( Orcaella brevirostris)从公约附录 11 升至附录 I、大自主主 (Cαrcharodon carchαnω) [3 J列入公约附录 11 ，苏

眉鱼( Cheilinus μndulαtes)列入公约附录 11 ，地中、海石蛙( Lithophαgα lithophαgα)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 11。日

本提出的将小温鲸(Bαlaenoptera acutorostratα)从附录 I 降为附录 11 的建议未获大会通过。石珊期种类注

释修改工作文件未获大会通过，但该议题被建议延续到下届大会再进行研究。

有关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面的工作文件计有 11 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种管理问题，有 7

件。在鲸类方面，日本提出希望 CITES 成员国敦促国际捕鲸委员会(rwC)尽快完成并实施"商业捕鲸计

划修正案(Revised Management Scheme , RMS)" ，使能够依据 CITES 附录 I 和附录 11 修订标准及预防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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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 ClTES 附录鲸类物种的等级进行调整。该工作文件得到了加莲、冰岛等国家的支持，但新西兰、美

国、英国(代表欧盟 25 国)表示反对，未获通过。犬齿鱼的保护和贸易议题为秘书处提出，主要内容是考

虑到该项工作困难较大，迄今没有进展，建议终止两个决议内容，该工作文件得到通过。其它几个议题

如淡水龟鳖类的保护和贸易问题、珩唱的保护和管理问题、主主鱼的保护和管理问题、海参的保护和管理

问题及饵鱼管理问题通过大会讨论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二类是有关 CITES 与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合

作的议题，计有 2 件。在大会上， ClTES 与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FAO) 的合作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些渔业国家担心 CITES 过多的参与水生物种的管理，希望在 CITES 介入水生物种的管理之前，与 FAO

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合作关系，该工作文件在大会取得了进展。而另一项由澳大利亚提出的希望建立一

种机制，用于 CITES 成员国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成员国之间进行犬齿鱼捕捞资信

交流的工作文件则受到日本、古巴、中国等国的反对而被大会否决。第三类是行政管理议题，计有 2 件。

由动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石珊珊贸易管理的议题因条件不成熟而被撤回，未在大会讨论。美国提出的

关于海上引进证书管理制度的工作文件未获大会通过，但大会同时建议对该问题进一步研究。

2 CITES 在水生物种贸易管理方面的发展趋势

自 1997 年 ClTES 介入了饵鱼的管理以来， ClTES 更多地介入了水生物种的管理，大会与水生物种有

关的议题达到了 12 类计 17 项，物种涉及小姐鲸、伊何豚、鳖鱼、海参、苏眉、犬齿鱼、珊珊、哦唱[3] 、淡水

龟等，尤以海洋物种为多。一些水生议题如泰国的伊河豚、斐济苏眉鱼、澳大利亚的大自主主等均成为本

次大会新闻传媒争相报导的重要内容。水生物种的保护与渔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ClTES 在水生物

种贸易方面的管理不可避免地与主权国渔业部门、地区性渔业组织及国际渔业组织产生矛盾。通过本

届大会各缔约国对相关议题的反应，可以看出 CITES 在水生野生动植物贸易管理方面有以下五个发展

趋势。

2.1 CITES 与 FAO 等国际组织在管理问题上的争议趋于平和

国际上普遍认同 FAO 及一些地区性渔业组织在海洋渔业事务上的管理，一些海洋渔业大国因此非

常抵触 ClTES 涉足海洋渔业的管理。 CITES 对此的回应是 ClTES 仅对海洋物种的国际贸易进行管理，而

这是 FAO 及相关地区性渔业组织元法实施管理的领域。本届会议上， FAO 与 CITES 关系的讨论是一个

非常热的议题，但参加国普遍认为 CITES 与 FAO 应该进行友好的合作。从 FAO 对一些水生议题的态度

看， FAO 己认同了 CITES 的管理，并似乎已与 ClTES 达成默契，即 CITES 在决定对海洋物种进行管理之

前会咨询 FAO ，由 FAO 的渔业委员会(COFI)组织专家进行认证，以决定是否建议由 ClTES 管理。由此

看来海洋物种的管理应由 FAO 负责"这种说法已不能成为阻碍 CITES 涉足海洋物种管理的理由 O 但

就一些具体物种的贸易管理而言，各缔约国仍然坚持自己的底线，即 ClTES 只应管理公约附录物种。

2.2 CITES 在附录物种认定方面的技术标准约束力趋于弱化

在本届大会上，日本、加蓬和挪威反对将伊河豚列为附录 I 物种，认为提案国没有对近海区域进行

调查，该物种目前的种群数量应在 30000 头左右，不符合列为附录 I 的标准，该物种所面临的水族馆利

用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国内管理来解决。据了解，即使在泰国国内，该提案也存在较大的争议。但该提案

最终在表决中以高票通过。在大臼重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资源评估问题。事实上， ClTES 公约所提供

的附录物种评估标准应用在水生物种上，操作性并不是很强，但这并没有对 ClTES 确定附录物种造成障

碍。在保护重于利用的呼声下，相关技术标准的约束力趋于弱化，这意味着一些并不一定符合 CITES 相

关技术标准的物种，或者无法确定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物种，只要提案国能提供资源衰退的证据，更重

要的是能得到缔约国的支持，该物种就很有可能被列入附录物种，从而获得 ClTES 的强制性管理。

2.3 淡水龟鳖类的管理进展较为顺利

ClTES 第 12 届缔约国大会决定淡水龟鳖类的贸易国需要向秘书处提供有关各国履约及龟鳖类的

保护和管理情况，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对该项工作进行了回应。在本届大会上，秘书处对上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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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回顾，并建议各缔约国继续依据 CITES 第 11.9 号决议内容继续提供上述信息，并在该决议中增

加下列内容鼓励淡水龟鳖类的分布国和贸易国在双年度报告中提交上述履约及保护管理信息"。柬

埔塞、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和荷兰(代表欧盟 25 个成员国)表示原则同意，澳大利亚、喀麦隆、荷

兰(代表欧盟 25 个成员国)和美国同时还建议增加相关内容，以"指示秘书处在各国提交的上述信息的

基础上，向第 14 届缔约国大会报告亚洲|龟鳖类保护管理情况土述建议在大会得到通过。淡水龟鳖类

的保护管理问题已经成为缔约国大会的一项常规议题，相关国家在履约方面均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取得

不少进展，渔业主管部门应予关注。

2 .4 海上引进管理将会对渔业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CITES 公约规定了要对海上引进进行管理，但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实施。本届大会上，美国针对这个

问题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内容主要是有关海上引进"证明书"管理、部分概念的定义及科学机构在评估

海上引进物种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等。日本反对该工作文件，认为海上引进管理非常复杂，会牵涉到

→些非成员国，目前实施海上引进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荷兰代表欧盟 25 个成员国同样认为该提案的

复杂性，但支持相关内容，同时质疑其可行性及捕捞副产品的问题，与加拿大一样，他们同时建议对该议

题继续研究并提交到第 14 届大会讨论。因争议太大，美国决定撤回工作文件，同时建议对一份"决定"

草案进行讨论，内容大致为"建议由常委会组织召开有关海上引进相关技术问题的研讨会，并将结果提

交给第 54 届常委会和第 14 届公约缔约国大会讨论"。从本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看，海上引进管理主要是

因一些技术因素未能在大会通过，但从美国在此议题上所作的努力及欧盟的反应来看，其进程在加快。

可以预见的是，海上引进管理制度的实施会对渔业管理产生影响 O

2.5 CITES 在渔业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趋于加强

CITES 对其重要议题均通过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这些程序和过程均充分尊重了各国在公约中的

平等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公约不考虑人口权重，因此作为 13 亿人口的中国在 CITES 中只

有一票权利，因此公约对中国的影响要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大。

中国是水生经济物种的重要消费国， CITES 的一些水生物种议题均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CITES 附录 11 物种重鱼、海马、饵鱼[3J 、苏眉鱼(本届大会新列人物种)等在国内均有生产、贸易或消费，

目前正广泛讨论的海参在我国只是一个普通经济种。本次会议期间我们了解到，南非会考虑将鲍鱼列

为公约附录物种。从保护的角度来看，通过贸易控制的方式保护物种有其合理性。日前，渔业资源衰退

现象正引起全球的广泛重视，资源保护的理念正越来越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由此推测 CITES 在水生物

种贸易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势必会对中国的渔业管理产生影响 O

3 CITES 对国内水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影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渔业法}，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

作[4J 。从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现状来看，相对于林业陆生动物保护而言[剖，渔业部门在野生动物

保护方面的投入少，基础工作较弱，技术力量松散，没有形成自己极具特色的保护理念和应对策略。在

现有保护和管理机制中，渔业行业管理缺乏良好的横向交流和沟通机制，同时对一些重大议题缺乏战略

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 CITES 在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及合作协作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3.1 监管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一直希望在开发与利用两个对立的理念下寻找一套有

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保护管理沿用的是陆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思路，开发利用

则沿用的是温业生产的思路，未能独立走出自己的特色，因而制约了发展空间。 CITES 公约通过限额制

度管理在宏观上对濒危物种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进行有效的监管，实现了基础研究、信息采集、科学决策

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众多的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理念中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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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管方式

CITES 是一部逻辑性强、程序规范、操作透明度比较高、极具可操作性的公约，其重要议题均通过投

票的方式来进行，这些程序和过程均充分尊重了各国在公约中的平等地位。一个物种被列为公约附录

物种需要经过科学调查、科学论证和集体表决;一个管理性决议、决定的被采纳，会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讨

论和相关国家通力合作与协作， CITES 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3 管理中的合作与协作

从本届会议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涉足环境和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问题。

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依赖的专家往往是当今世界上一些比较活跃的知名的科学家，因此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他们有着很强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ClTES 促进了国际上以政府间协议、国际条约为基础，政府

机构、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合作与协作。本次会议一些重要提案的背后都有国际

保护研究机构组织的影子，他们是 ClTES 贸易管理中不可忽视的技术支撑力量。

4 应对措施

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延续及当前的形势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作为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一

个重要内容，其受关注和重视程度正逐步得到加强。

4.1 完善我国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系

面对 ClTES 在水生物种方面的进程，有关主管部门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予积极应对。在管理层

面，应重视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注意到其相对于陆生动物及渔业的个性与共性，在此基础上完善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系，一方面唤起民众的保护意识，另-方面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效地履

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赋予的职责，通过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树立起良好的负责任政府形象。

4.2 组织实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战略研究

cr口皿TES 是一部

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宏观背景下，其言论及观点取向非常重要O 考虑到 ClTES 对中国经

济和贸易的影响，主管部门应高度关注 ClTES 的发展动向，同时积极组织相关技术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

战略性研究，利用 ClTES 的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和大国的影响力，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合理的保护我

们的权益，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护航。

4.3 广泛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技术合作

目前国内外从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机构和组织很多，但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为此，建

议有关部门广开资金渠道、整合相关技术力量、组织开展基础性课题的研究，为实施国家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战略积累数据和经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个公益性的非常开放的领域，建立信息共享、平等交

流的学术平台，广泛地开展部门间、学科间、国际间的合作与协作，对快速提升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

技术水平至关重要。对主管部门来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是水生生物可持续利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是渔业大国，具有先进的养殖技术，可以利用养殖技术优势，解决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范例对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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